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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

究中心、山东第二树循环家具有限公司、武汉浩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农业大学、天津津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轩昂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中再生(天津)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涛、杨浩瑜、武利平、邢宏伟、汪进、唐艳菊、陈志清、万玲、欧荣贤、郭鑫、吴海卡、

吴伟、杨泽慧、李建林、梁锋、刘敏、苏贞峰、曹阳、王浩华、马进林、薛静仪、李丹丹、赵斌、武晓燕、孙理超、
郝笑龙、易欣、袁晓明、赵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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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回收交易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具回收交易的经营者、分类、回收、售前、销售和售后服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旧家具的回收交易。
本文件不适用于供研究、欣赏、收藏的家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28202—2020 家具工业术语

GB/T39570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图像展示要求

GB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8202—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旧家具 usedfurniture
已被使用,且具有全部或部分原有使用价值的家具。
注:“旧家具”也称“二手家具”。

4 经营者要求

4.1 经营主体

从事旧家具回收交易的经营主体可包括但不限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家具制造企业、家具销售商、
个体工商户。

4.2 从业人员

4.2.1 应配备与旧家具回收交易业务相匹配的收集人员、装卸人员、仓储管理人员或销售人员等。
4.2.2 从业人员应接受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消防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家具以及回收交易等相关

知识培训。

4.2.3 叉车等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资格。

4.3 经营场所

4.3.1 应分类设置旧家具回收交易业务所需的收集、储存、交易等经营场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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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收集场所一般为临时回收点,应具备临时分类堆放旧家具的空间。

4.3.3 储存场所包括但不限于回收企业仓库、二手家具市场仓库、家具维修翻新中心仓库,应具备长期

或短期存放旧家具的空间。

4.3.4 交易场所一般为二手家具市场,应具备旧家具展示和交易活动的空间。

4.3.5 应预留满足家具搬运和人员流动的通道,以及消防通道。

4.3.6 应设置符合GB2894和GB/T10001.1规定的安全警示标识。

4.3.7 应保持空气流通,地面做硬化处理。

4.3.8 收集场所宜设有顶棚或铺设防尘垫、塑料布,储存和交易场所应设有顶棚。

4.4 设施设备

4.4.1 宜配备家具收集、搬运、储存、拆卸、安装、检验、结算、信息记录等设施设备。

4.4.2 按照GB50140规定的要求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并定期检修。

5 分类要求

5.1 旧家具宜按使用场合、功能、材质进行综合分类。

5.2 按使用场合宜分为办公家具、酒店家具、民用家具、校用家具、户外家具等。

5.3 按功能宜分为柜类家具、床类家具、桌几类家具、椅凳类家具、沙发等。

5.4 按材质宜分为木家具、塑料家具、竹家具、藤家具、金属家具、软体家具等。

6 回收要求

6.1 收集

6.1.1 宜对旧家具进行分类收集,收集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a) 家具销售企业回收;

b) 上门回收;

c) 流动回收;

d) 固定点回收;

e) 互联网+回收。

6.1.2 应对混入的非家具类杂物进行分离和妥善处理。

6.1.3 应对旧家具来源进行核查,排除携带传染性病原体等影响人体健康的风险。

6.1.4 应对旧家具质量状况进行查验,旧家具应无结构性破坏,可正常使用。

6.1.5 宜综合考虑家具原值、品牌价值、质量情况等因素对旧家具进行估价,并经过双方协商确定回收

价格。

6.1.6 宜通过银行转账、电子支付等可追溯的方式进行交易。

6.1.7 应记录旧家具的收集信息,收集信息宜包括但不限于基本信息、属性信息、使用信息、交易信息、
运输信息,记录表样式见附录A中的表A.1,并建立收购台账。

6.2 储存

6.2.1 应分类分区存放,显著位置设置分类标识,注明区域名称、家具类型等。

6.2.2 应整齐摆放,不宜堆放过高或过密。

6.2.3 应根据家具的材质和特性采取防火、防水、防锈、防腐、防蛀、防晒或防倒塌等防护措施。

6.2.4 应记录并保留出入库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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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运输

6.3.1 应根据家具的材质和特性采取防倾倒、防磕碰或防雨水等防护措施。

6.3.2 需要拆卸运输的家具,应对拆卸部件进行分类包装和标注。

7 售前要求

7.1 整备

7.1.1 应使用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清洁剂、消毒剂对旧家具进行清洁、消毒。

7.1.2 应对旧家具的支撑部件、连接部件、功能部件等关键部件进行调试。

7.1.3 需对旧家具关键部件维修或更换等处理时,不应改变家具的原有结构。

7.2 质量验证

7.2.1 从基本信息、功能性、安全性和环保性等方面对旧家具进行质量验证及信息记录,记录表样式参

照附录B中的表B.1。

7.2.2 基本信息应记录旧家具类型、原生产厂家或品牌拥有方、核心材料材质、来源渠道、瑕疵部位等。

7.2.3 功能性方面应验证旧家具的基础使用功能。
示例1:验证旧家具是否摇晃或变形,连接部件是否松动。

示例2:验证旧家具在负载状态下是否存在塌陷、下沉等情况。

示例3:对于可调节的旧家具(如折叠沙发、升降桌等)需验证调节机构的顺畅性与耐用性,检查弹簧、滑轨等是否卡

顿或异响。

7.2.4 安全性方面应验证旧家具在再使用过程中是否会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示例1:验证接触人体或收纳物品的部位是否有毛刺、刃口、棱角。

示例2:验证玻璃部件是否有裂纹或缺角。

示例3:验证电动件是否符合电气安全性能的相关规定。

7.2.5 环保性方面应验证旧家具在再使用过程中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
示例1:验证旧家具是否存在异味。

示例2:验证旧家具维修过程中是否使用环保材料。

7.3 价格评估

7.3.1 宜根据旧家具回收价格,综合运用价格评估方法确定旧家具销售价格,评估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原价折价法、重置成本法、市场比较法。

7.3.2 原价折价法宜以购买原价为基准,根据使用年限和新旧程度计算折旧价。

7.3.3 重置成本法宜以回收价为基准,根据旧家具收集、储存、运输、维修等附加成本和贬值风险等隐

形成本,综合计算进行估价。

7.3.4 市场比较法宜根据市场同类同款产品的成交价,结合成色差异进行估价。

8 销售要求

8.1 旧家具可通过旧货市场和网络平台等渠道进行销售。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时,旧家具的信息描述宜

参考GB/T36599的要求,实物图片或视频信息应符合GB/T39570的要求。

8.2 旧家具应整洁干净,不应遮挡、遮盖瑕疵部位。

8.3 必要时宜采用简易外包装,应在旧家具本身或外包装明显部位粘贴带有“旧家具”字样的标签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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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标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家具类型、材质、价格、使用信息、售后信息,标签和标识在送达消费者前应保

持清晰、完整。

8.4 宜提供旧家具的回收信息和质量验证信息。

8.5 应提供旧家具的售货凭证,售货凭证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日期、家具类型、数量、价格、售后服务约

定,并建立销售台账。

9 售后服务要求

9.1 应提供不少于3个月的保修服务,或与消费者另行约定。

9.2 宜实行7日无理由退换。

9.3 宜提供送货上门、安装、调试等服务。

9.4 应建立投诉处理制度,提供电话、电子邮件、现场接待、互联网平台等多种投诉受理渠道,及时跟踪

和反馈投诉处理情况。

10 验证方法

10.1 通过文件查阅、人员审查、现场查看等手段,对家具回收交易过程中经营者、分类、回收及销售等

内容进行检查。

10.2 通过感官、货源信息调查研究、实际试用以及使用仪器理化鉴定等方法,对家具回收交易过程中

旧家具的来源和质量进行验证。

10.3 通过建立售后服务档案、问卷调查或电话回访、统计投诉数量和类型等方式,对家具回收交易过

程中售后服务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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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旧家具收集信息记录表

  旧家具收集信息记录内容见表A.1。

表 A.1 旧家具收集信息记录表

表格编号

信息类别 信息项 填写内容 填写说明

基本信息

收集日期 旧家具收集日期

收集人姓名 收集人姓名

收集人联系方式 收集人联系方式

客户姓名 提供者姓名

联系方式 提供者联系方式

家具类型 功能分类,如沙发、餐桌等

数量 收集的同一类型的家具数量

属性信息

品牌 品牌信息,如无品牌可填写“无品牌”

材质
旧家具的核心材料材质,如金属、

实木、塑料等

新旧程度 如全新、9成新、7成新等

外观 有无瑕疵,瑕疵部分等

使用信息

使用历史 主要用途,如办公、酒店等

使用年限 家具的使用年数,新家具填写0

维修历史 是否有过维修,维修的内容和部位等

交易信息

估价/元 初步估价

交易价格/元 实际成交价格

支付方式 如现金、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行转账等

运输信息

运输人/公司
负责运输的人员姓名或公司名称。

若无运输公司,填写“无”

运输方式
家具的运输方式,如“快递”“物流”或
“自提”。若无运输,填写“无”

备注
其他需要记录的信息,如家具损坏情况、

特殊要求、历史背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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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旧家具质量验证信息记录

  旧家具质量验证信息记录见表B.1。

表B.1 旧家具质量验证信息记录表

序号 验证项目 验证情况

1

2

3

4

5

6

基本信息

家具类型

原生产厂家/品牌

拥有方

核心材料材质

来源渠道

瑕疵部位

其他

7

8

9

10

功能性

主体结构稳固性

可调节部件

抽屉/门扇开合

其他

11

12

13

14

安全性

锐利边缘/尖角

锁定装置

稳定性

其他

15

16

17

环保性

异味

维修时使用材料

是否环保

其他

  注:根据实际需要增减表中验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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